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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5_8F_B8_c36_231436.htm 1、追索权概述。 （1）概念。

持票人在未获承兑或未获付款时，依法向其前手请求偿还票

据金额及其他金额的权利。 （2）追索义务人。出票人、背

书人、承兑人和保证人均为追索义务人，持票人可向一人或

数人或全体行使追索权，还可不受已开始追索之限制，在追

索权未实现之前开始新的追索。 （3）再追索。被追索人清

偿债务后，取得再追索权，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，可再向

其他票据债务人追索。 （4）例外。持票人为出票人的，对

其前手无追索权；持票人为背书人时，对其后手无追索权。

2、追索原因 （1）票据所载付款场所不存在、付款人不存在

或下落不明，无法提示付款； （2）形式合法的未到期汇票

被拒绝承兑； （3）承兑人或付款人有死亡、逃匿、被依法

宣告破产、因违法被终止业务活动情形之一； （4）票据被

拒付； （5）被追索人依法进行清偿后取得再追索权。 3、追

索权行使条件 除追索原因外，追索权行使还需以下形式条件

： （1）已按《票据法》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。无法提示承

兑或提示付款者可不提示。 （2）作成相关证明。如拒绝承

兑证书，拒绝付款证书，退票理由书，医院、公安机关等出

具的死亡证明书，司法机关出具的失踪证明，宣告破产等司

法文书。持票人未能按期提供前述证明的，丧失对其前手（

不包括出票人）的追索权，但承兑人或付款人仍应对持票人

承担责任。 4、拒绝事由通知 持票人应自收到被拒绝承兑或

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之日起3日内，将被拒绝事由书面通知



其前手；其前手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日内书面通知其再前手

，依此类推。于规定期限内将通知按约定或法定地址邮寄的

，视为已发出通知(考试大)。书面通知是否逾期，以发出书

面通知之日或信函投寄邮戳记载之日为准。 若未按期通知，

持票人仍可行使追索权，但应赔偿因未依法履行通知义务给

其前手或出票人造成的损失，赔偿责任以汇票金额为限。 5

、追索金额 （1）被拒绝付款金额； （2）票据金额自到期日

或提示付款日起到清偿日止，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

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所得利息； （3）取得有关拒绝证

明和发出通知之费用； （4）再追索金额为已清偿金额及其

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所得

利息、发出通知书的费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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